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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与越秀路交口（地号：0608-（05）-002）一宗城镇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天津龙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与越秀路交口（地号：0608-（05）-002）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房地产权证书》[房地证津字第103051300007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257.1平方米。根据《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201012012B02429]及附件、《关于准予天津龙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朗大厦项目备案的决定》[津发改许可[2012]187号]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地上规划建筑面积44700平方米，其中住宅6380平方米（含阳台、阁楼建筑面积），居住型公寓18725平方米（含阳台、阁楼建筑面积），住宅及居住型公寓配套用房625平方米，商业18970平方米；地下规划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全部为地下车库。 
估价目的：天津龙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与越秀路交口（地号：0608-（05）-002）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9年10月11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房地产权证书》[房地证津字第103051300007号] 、《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201012012B02429]及附件，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商服。根据《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201012012B02429]及附件、《关于准予天津龙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朗大厦项目备案的决定》[津发改许可[2012]187号]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土地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上述用途符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地类范围。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通热、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宗地红线内有部分植被。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植被移除费用已交付，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房地产权证书》[房地证津字第103051300007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257.1平方米。根据《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201012012B02429]及附件、《关于准予天津龙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朗大厦项目备案的决定》[津发改许可[2012]187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66700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根据《房地产权证书》[房地证津字第103051300007号]，估价对象土地终止日期为城镇住宅2082年12月10日、商服2052年12月10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3.20年、商业33.20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3.20年、商业33.20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在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9年10月11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3.20年、商业33.2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扣减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9年10月11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地号
	宗地名称
	房地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天津龙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608-（05）-002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与越秀路交口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房地证津字第103051300007号
	城镇住宅、商服
	——
	住宅、商业
	3.37
	——
	3.37
	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宗地内未平整
	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3.20年、商服33.20年
	13257.1
	66700
	75904
	15087
	100627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格
	100627

	抵押净值
	74069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房地产权证书》[房地证津字第103051300007号]复印件、《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201012012B02429]及附件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于2019年1月8日设定抵押，权利人为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数额为18000万元，约定期限为2019年1月8日至2020年7月7日。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未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201012012B02429]及附件、《关于准予天津龙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朗大厦项目备案的决定》[津发改许可[2012]187号]。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房地产权证书》[房地证津字第103051300007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于2019年1月8日设定抵押，权利人为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数额为18000万元。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其拟在办理本次抵押登记前办理上述抵押权的注销手续。故，本次评估以在办理本次抵押登记手续前先办理上述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为假设前提，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格。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201012012B02429] 及附件、相关款项支付凭证，估价对象成交地价总额为35834.0943万元，不动产权利人已提供票据约21000万元。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地价总额及契税、印花税已全部缴齐。本次评估按不动产权利人介绍的情况进行设定，如与实际不符，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调整。
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不涉及建成后需无偿移交给政府的配套非经营性公建用房。
6.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及补充合同，估价对象已超过《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开竣工时间。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及不动产权利人现场介绍，未发现估价对象在开发利用上存在受罚情况；评估专业人员执行本次估价业务的目的是仅对估价对象价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超出执业范围的内容不予确认和发表意见，未考虑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可能存在的土地闲置费用。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5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天津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与越秀路交口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修正系数
	河西区梅林路与浯水道交口西南角

	修正系数
	河西区浯水道与沂山路交口东南侧

	修正系数
	河西区规划春海路和双海道交口东南侧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年10月11日
	100
	2019年9月4日
	99.5
	2018年12月6日
	98
	2018年10月13日
	98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住宅63.20年、商服33.20年
	100
	70年
	104
	70年
	104
	70年
	104

	容积率
	3.37
	100
	2.7
	101
	1.9
	102
	2
	101

	商业占比
	大于30%
	100
	小于30%
	105
	小于30%
	105
	小于30%
	105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一般
	95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一般
	95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3257.1
	100
	40085.4
	100
	45790.7
	100
	17703.2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5
	100/
	98
	100/
	9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容积率
	100/
	101
	100/
	102
	100/
	101

	商业占比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97
	100/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95

	
	公共配套设施
	100/
	95
	100/
	95
	100/
	95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0670


	22833


	21465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1516 

	23894 

	2387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21516 +23894 +23879 ）÷3＝23096 （元/平方米）

总价＝23096×44075÷10000＝101796（万元）
（二） 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住宅用房可以采用市场比较法、商业用房和车库可以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

（1）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天津市同区域类似房地产交易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与越秀路交口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修正系数
	天地源熙

	修正系数
	宾西路5号
	修正系数
	仁恒公园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年10月11日
	100
	2019年10月11日
	100
	2019年10月11日
	100
	2019年10月11日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3.37
	100
	2.03
	102
	2
	102
	2.23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100　
	较好
	95
	较好
	95
	较好
	95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项目建筑规模（m2）
	66700
	100
	62150
	100
	43350
	100
	70000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95
	100/
	95
	100/
	95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95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95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44100


	46060


	4116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45511


	47534


	4706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住宅用房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平层公寓用房的最终结果。

住宅用房楼面单价＝（45511+47534+47066）÷3＝46704（元/平方米）

住宅用房总价＝46704
×25105÷10000＝117250（万元）
（2）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天津市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5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12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3116
	租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m2）
	5

	
	
	
	
	面积（m2）
	18970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4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自定义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8656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569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m2）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8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37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8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6440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6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9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2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99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865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3
	年经营费用
	70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526.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66.2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356.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8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0

	
	
	
	
	土地面积（㎡）
	3770.42

	（2）
	维修费
	129.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13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31.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42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4723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6.0%

	
	
	
	
	收益年期(n，年)
	30.68

	
	
	
	
	年增长比率(g)
	3.0%


（3）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天津市车库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700元•个/每月。
3）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7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475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m2）
	700

	
	
	
	
	面积（m2）
	628

	
	
	
	
	月
	12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自定义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7606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55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7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44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8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6298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5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5%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8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9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6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7606
	

	3
	年经营费用
	21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8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25.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54.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4.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0

	
	
	
	
	土地面积（㎡）
	4372.66

	（2）
	维修费
	114.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11.4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4.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6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708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年)
	40.72

	
	
	
	
	年增长比率(g)
	3.0%


（3）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17250 +47235 +7086 =171571（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71571
	
	
	
	

	2
	开发成本
	39596 + 0.1556×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1651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8723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36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77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334
	66700.00
	200
	
	

	5）
	相关税费
	281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66700.00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031
	
	
	
	

	（4）
	管理费用
	617
	
	
	2.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431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899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716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9150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3735
	
	
	13.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338×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735
	
	
	
	

	4 .土地价格
	99457
	
	
	
	1-2-3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总价及抵押价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抵押价格（万元）

	估价对象
	市场比较法
	101796
	50%
	100627
	100627

	
	剩余法
	99457
	50%
	
	


（二）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与越秀路交口（地号：0608-（05）-002）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
	估价期日
	2019-10-11

	3
	评估总值
	100627

	4
	土地抵押价格
	100627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万元）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5367
	销售额×税（费）率
	5.60%

	2
	印花税
	50
	销售额×税（费）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21141
	增值额×税（费）率
	——

	4
	合计
	小写
	26558

	
	
	大写
	贰亿陆仟伍佰伍拾捌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74069

	
	
	大写
	柒亿肆仟零陆拾玖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项目
	数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95835
	——
	土地抵押价格÷（1+增值税率）

	2.
	扣除项合计
	41195
	
	

	（1）
	土地取得成本
	36927
	　
	

	1）
	土地取得费用
	35834
	　
	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1093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3）
	建造成本
	0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4）
	开发费用扣除
	3693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575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计算扣除；如为土地，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扣减

	3.
	增值额
	54640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32.6%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21141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单位：万元
备注：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土地取得费用为358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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